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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教師會彙整各高中職會員學校意見，認為在108課學實施後，高中職

學校面臨更多的教育事務與挑戰，不論都會區的大型學校或偏鄉的小型學校都有

相同的教育事務與目標，而不同的學校也負有不一樣的任務與特色要發展。此外

，高中職學校有越來越多的競爭型計畫與產學合作案要執行，以促進學生適性發

展與爭取學校資源。因此，高中職學校確實需要設立校長秘書一職，襄助校長處

理校務，統整校內任務與資源，進而提升行政效率，降低學校與校長的行政負擔。

　　依據目前的「新北市立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規程準則」第三條規定，學校

四十一班以上者，得置副校長(秘書)一人，襄助校長處理校務。經查，本市目前

未達設置秘書班級數的高中職計有：北大高中、金山高中、雙溪高中、石碇高中

與豐珠中學。其中豐珠中學性質較為特殊，是為中途學校，適用的法規是中途學

校員額編制準則，與新北市一般高級中學學校適用的組織規程準則有所不同，因

此需要另外處理適用法規。其餘北大高中等四校，則皆適用新北市立高級中等學

校組織規程準則，以計算學校組織員額。

    新北市教師會為了推動高中職校校有秘書，早在一一一年十二月十一日舉辦

的「高中職教師會理事長會議暨教育政策研討會」，邀請教育局中教科吳佳珊科

長與技職江彥廷科長出席，正式向教育局提案，建議修改「新北市立高級中等學

校組織規程準則」，放寬本市高中職學校秘書設置標準，建議教育局務必考量所

有學校都必須負擔教育重責，發展學校各別特色，支持學生適性發展。本會期許

教育局儘快修法准許高中職學校不論班級數，皆可設置秘書職位。另於每年的與

教育局長有約的會議與新北市教審會，再次提出提案要求，之後定期追蹤後續發

展，以儘速促成高中職校校有秘書的目標，同時成就新北市領跑全台的教育政策！

    經過本會持續努力推動，並與教育局不斷交流意見，已獲得新北市教育局支

持，並於民國一一二年十月十六日新北市政府公報中預告將修正「新北市立高級

中等學校組織規程準則」，取消學校四十一班以上得置秘書一人之限制，以減輕

學校行政負擔，並
將於一一三年二月
一日施行。因此北
大高中、金山高中
、雙溪高中、石碇
高中等學校待修法
完成後，於一一二
學年度下學期即可
設立校長秘書一職
，襄助校學處理學
校事務。日後，新
北市教師會將持續
傾聽學校意見，為
守護師生權益、創
造更好的教學環境
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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